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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2010-032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上海联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经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达实智能”）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公司拟采取股权转让的方式合计受让上海臻龙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臻龙投资”）、上海益憬投资管理事务所（以下简称“益

憬投资”）、青岛邦源创业投资中心（以下简称“青岛邦源”）持有的上海联欣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欣科技”或“目标公司”）51%的股权。 

2、公司拟以 20114.4 万元取得联欣科技 51%的股权。 

本次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原则，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联欣科技的公司整体估

值为 39440 万元，相当于 2011 年净利润 9.22 倍市盈率，相当于 2012 年业绩承

诺净利润 7.69倍市盈率。  

公司拟以 15149.9294万元现金受让臻龙投资所持有的联欣科技 38.4126%的

注册资本 659.16 万元，以 3148.7713 万元现金受让上海益憬投资所持有的联欣

科技 7.9837%的注册资本 137万元，以 1815.6993 万元现金受让青岛邦源所持有

的联欣科技 4.6037%的注册资本 79万元.合计以 20114.4万元现金受让联欣科技

51%的注册资本 875.16 万元，最终持有联欣科技 51%股份。 

联欣科技截止 2011 年末的未分配利润 5004.3135 万元由联欣科技原股东享

有。 

3、业绩承诺 

以 2011年经审计后的净利润 4277万元为基数，“臻龙投资”承诺未来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联欣科技”公司的净利润每年增长 20%，即 2012-2014

年分别完成 5132万元、6158万元、7390万元净利润。 

4、付款安排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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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首期款 14054.4282 万元。包括支付臻龙投资 60%的股权转让款共

9089.9576万元，支付上海益憬全部股权转让款共 3148.7713万元，支付青岛邦

源全部股权转让款共 1815.6993万元。 

B、二期款 1514.9929 万元，即支付臻龙投资 10%的股权转让款。按以下条

件支付： 

（1）2012年度目标公司实际净利润≤2012 年度承诺净利润的 50%，则二期

款不予支付，即达实智能支付给臻龙投资的股权转让款调减【1514.9929】万元； 

（2）2012 年度承诺净利润的 50%＜2012 年度目标公司实际净利润＜2012

年度承诺净利润，则按完成承诺业绩的比例支付二期款：即二期款 1514.9929

万元×2012 年度目标公司实际净利润÷2012 年度承诺净利润，达实智能支付给

臻龙投资的股权转让总价款相应调减。 

C、三期款，即支付臻龙投资 15%的股权转让款。按以下条件支付： 

（1）2013年度目标公司实际净利润≤2013 年度承诺净利润的 50%，则三期

款不予支付，即达实智能支付给臻龙投资的股权转让款调减【2272.4894】万元； 

（2）2013 年度承诺净利润的 50%＜2013 年度目标公司实际净利润＜2013

年度承诺净利润，则按完成承诺业绩的比例支付三期款：即三期款 2272.489 万

元×2013 年度目标公司实际净利润÷2013 年度承诺净利润，达实智能支付给臻

龙投资的股权转让总价款相应调减。 

D、四期款，即支付臻龙投资 15%的股权转让款。按以下条件支付： 

（1）2014年度目标公司实际净利润≤2014 年度承诺净利润的 50%，则四期

款不予支付，即达实智能支付给臻龙投资的股权转让款调减【2272.4894】万元； 

（2）2014年度目标公司实际承诺净利润的 50%＜2014年度目标公司实际净

利润＜2014 年度承诺净利润，则按完成承诺业绩的比例支付四期款：即四期款

2272.4894 万元×2014 年度目标公司实际净利润÷2014 年度承诺净利润，达实

智能支付给臻龙投资的股权转让总价款相应调减。 

如果目标公司 2012、2013、2014 年度实际净利润总额等于或大于前三年承

诺净利润总额，则达实智能应在目标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向臻龙投资支付 2012年度和 2013年度调减的股权转让款。但如果目标公

司 2012年度或 2013 年度实际净利润完成情况小于或等于承诺净利润的 50%，则

不能用以后年度实现的超额利润予以弥补，达实智能无需支付该年度调减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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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款。 

二期款、三期款、四期款将在 2012、2013、2014 年度经具有证券业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出具审计报告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支付。 

5、资金来源：首期款 14054.4282 万元，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超募资金

11010.9万元，其余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解决。二期、三期、四期付款以联欣

科技分红及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6、强制分红：在臻龙投资拥有目标公司的 49%股权比例不发生变更前，目

标公司实行年度强制现金分红，年度现金分红的比例应不低于年度可分配利润的

50%。 

7、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8、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需提交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批。 

 

二、交易对方介绍 

1、上海臻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上海臻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上海市金山区卫昌路 293号 2幢 203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贾虹 

认缴出资金额 5000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5000万元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合伙期限 10年（自 2011年 11 月 21日至 2021年 11月 20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实业投资、

创业投资（除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除金融、证券等国

家专项审批项目），投资咨询（除经纪），财务咨询（不含代

理记账）。 

合伙人 薛冬梅（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4094万元，出资比例 81.88%）； 

陆启惠（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686万元，出资比例为 13.72%）； 

贾虹（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220万元，出资比例为 4.40%）。 

2、青岛邦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青岛邦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 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中心 318-47室 

认缴出资金额 3000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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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周海涛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合伙期限 10年（自 2010年 9月 17日至 2020年 9月 10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业务员；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

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投资企业提供创业管理

服务业务员；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

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合伙人 青岛尚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占 10%）、周海涛（占 65%）和

孙历寅（25%） 

3、上海益憬投资管理事务所 

名称 上海益憬投资管理事务所 

住所 崇明县潘园公路 1800 号 1536室（上海泰和经济开发区） 

投资人 王小花 

企业类型 个人独资企业 

成立日期 2009年 05月 26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帐），市场营销

策划，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

件经营） 

薛冬梅女士通过持有臻龙投资 81.88%股权，为联欣科技的控股股东和实质

控制人。其身份证号：31011019XXXXXXXXXX，身份证地址：上海市杨浦区 XXXXXX。 

臻龙投资、益憬投资、青岛邦源及薛冬梅女士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联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0年 8月 1日 

3、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康业路 951弄 32号 1幢 2 层 C区 293

室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716万元 

5、法定代表人：张一翘 

6、经营范围：电气产品及设备开发、销售、安装，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

售，计算机网络工程（除专项审批），电讯、电气系统网络的开发，建筑

智能化系统集成设计施工，公共安全防范工程设计施工，防水工程（除专

项审批），自动化及电气领域内的四技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项目

配套咨询，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承包，合同能源管理，销售电缆、建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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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五金装潢材料、防水材料，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经营：生产电气产品

及设备，附设一分支。（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7、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臻龙 1500 87.4126% 

青岛邦源 79 4.6037% 

上海益憬 137 7.9837% 

合计 1716 100% 

8、主营业务 

联欣科技成立于 2000年,是上海首家绿色建筑配套服务公司，长期以来致力

于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绿色建筑配套服务及节能解决方案，主营业务包括：绿色

建筑供电（强电）系统优化咨询、工程及节能服务、建筑智能化集成及服务、建

筑节能工程及节能服务，提供新建建筑的集约化供能（电/燃气）节能优化方案，

发展分布式能源站、变电站运营、维护及节能改造业务，以及施工安装服务。其

中，绿色建筑供电（强电）系统优化咨询、工程及节能服务为其主要收入及利润

来源。 

目标公司拥有高素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经营团队，现有员工百余人，

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占员工总数的 93.6%，其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和副教授、

高级工程师、一、二级建造师、注册造价师等专业人才占员工总数的 40%以上。  

目标公司先后被国家和上海市政府命名为“守合同重信用企业”、“AAA级资

信企业”、“中国优秀专利企业”。近年承接了世博中心、五角场大市政公用工程、

上海江桥万达广场、上海宝山万达广场、上海市政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多

个标杆项目，在上海及华东区域具有较强的市场影响力。 

9、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针对 2011 年及 2012 年 1-3 月的经营情况出具审计

报告（深鹏所审字 2012[1241]号），针对 2009-2010年的经营情况出具财务尽职

调查报告，联欣科技近三年及 2012年一季度的资产及业务情况如下： 

表 1：资产及经营业绩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2年 1-3月（经审计） 2011年度（经审计） 2010年度 2009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38,428,315.75 245,262,117.41 

 

203,486,898.75 

 

85,231,32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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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6,955,279.93 42,772,941.42 

 

34,337,130.12 

 

5,299,233.80 

 
项目 2012 年 3月 30日 2011年 12月 31 日 2010年 12月 31日 200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57,503,555.34 

 

182,320,922.47 

 

204,412,593.03 117,466,956.92 

所有者权益 111,152,037.83   104,196,757.90 

 

76,423,816.48 42,086,686.36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1）打造建筑节能产业链 

本次战略型投资体现了公司 “让建筑更节能”的公司使命，通过与联欣科

技的强强合作，实现： 

A、达实智能现有的建筑智能化（弱电）业务向绿色建筑供电（强电）系统

优化咨询、工程及节能服务方向延伸，能够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包括弱电系统、强

电系统、机电系统一体化的整体集成服务及节能解决方案，通过咨询、设计、实

施、投资、服务的完整产业链为客户提供建筑物的全生命周期集成服务及节能服

务； 

B、增加建筑节能服务手段及范围。联欣科技的节能业务包括建筑围护结构

节能、灯光照明节能及高效能源供能领域，与达实智能现有的基于建筑物中央空

调领域的节能服务有较强的互补性与协同效应，本次投资能够增加及丰富达实智

能的建筑节能服务手段及服务范围，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建筑节能服务。 

（2）加快区域布局 

本次投资能够加快达实智能的区域布局，联欣科技作为达实智能在华东区域

的重要支撑平台，将加速达实智能由区域型公司向全国性公司的转变进程。联欣

科技在上海及华东区域市场具有较强的市场影响力及营销网络，通过本次合作能

够快速抓住绿色建筑及建筑节能市场快速发展的机会，快速放大达实智能在上海

及华东区域市场的市场份额。 

（3）以业务协同实现快速发展 

双方在市场区域、业务类型具有较强的互补性，通过合作与协同，共同开发

优质客户群体，向同一用户提供完整的建筑节能整体解决方案，达实智能在建筑

智能化及节能服务、绿色建筑咨询领域的经验及技术优势，结合联欣科技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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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华东区域的市场及营销网络优势，有助于华东区域建筑智能化及建筑节能业务

的快速发展。而联欣科技现有主营业务也可以向达实智能现有优质客户群体平

移。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联欣科技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到合并报

告的范围，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产生积极的影响： 

联欣科技2011年实现销售收入2.45亿元，相当于达实智能2011年营业总收入

的46%，实现净利润4277万元，对应51%股权的投资收益相当于达实智能2011年净

利润的48.5%，若业绩承诺得以实现，纳入合并报表将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项目主要盈利指标预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一、营业收入 28736 37831 44470 

二、净利润 5132 6158 7390 

本次收购属非同一控制下的股权收购，由于股权转让的完成时间具有不确定

性，对本年度收入及利润的影响尚难以评估。 

3、存在的风险 

（1）项目整合风险。 

股权交易完成后，将结合达实智能与联欣科技的业务优势，共同致力于绿色

建筑产业的拓展，但整合过程中，由于企业文化、管理的融合具有一定风险，存

在达不到整合目标的风险。 

（2）盈利预测风险 

公司对联欣科技的盈利预测是基于联欣科技的业务发展历史及未来趋势，结

合联欣科技及臻龙投资出具的业绩承诺。存在由于外部宏观经济波动、收购后未

能达到整合目标，从而影响上述盈利预测实现的风险。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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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运作指引》、《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计、评估以及其他实施程序，

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本次以股权转让方式收购上海联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的方式投

资上海联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公司的业务链延伸至绿色建筑公用工程，将建

筑节能服务延伸至建筑围护结构节能、幕墙贴膜、门窗及屋顶节能改造等领域，

同时为开拓华东区域市场奠定基础。同时，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以20114.4万元收购上海联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其

中：首期股权转让款14054.4282万元，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超募资金11010.9万

元，其余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解决。 

（三）公司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审慎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11,010.90

万元剩余超募资金连同9,103.50万元自筹资金投资联欣科技51%股权，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本保荐机构无异议。 

同时，本保荐机构提醒投资者，公司本次拟使用11,010.90万元剩余超募资

金对外投资需在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后方可实施。 

 

六、对外投资合同的签订情况 

本次交易已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对象、交易金额、业绩承诺、付款方式、强制分红 

见本公告“一、对外投资概述”部分 

2、公司治理安排 

目标公司董事会由 5人组成，其中达实智能委派董事 3人； 

目标监事会由 3人组成，达实智能和臻龙投资分别委派 1人、其余 1人由员

工代表担任；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达实智能委派董事出任，总经理由臻龙投资委派的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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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兼任； 

财务总监为目标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由达实智能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 

3、公司章程 

为保障各方股东利益，使目标公司的重大决策具有较好的基础，应在股权转

让后的目标公司章程中列明如下内容： 

（1）公司治理安排 

    上述所列明的公司治理安排的内容。 

（2）一致同意条款 

重大事项的一致同意条款，即涉及以下重大事项需所有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重大业务方向调整事项；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增资、处臵资产事项；公司的利

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4、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构成违约的，承担本次投资总额 20%的违约金（即【4022.88】

万元人民币），由此给交易守约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在支付违约金的同时，应另

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5、生效条件 

各方确认其签署本协议应取得其有权决策机构的审批和授权。 

待各方履行其有权决策机构的审批和授权，且本次股权转让经达实智能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本协议生效。 

 

本投资事项尚需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就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提醒投资者关注，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附件：1、《上海联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1 年度、2012年 1-3月财务报表的审

计报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 7月 23日 

 


	1、公司吊称：上海联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0年8月1日



